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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比中光”、“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849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
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及中金公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00.10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
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800.02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20.00%，战略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
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744.381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18.61%。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55.6390万股回
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615.719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34%；网上发行数量为640.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66%；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3,255.7190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30.99元/股。 发行人于2022年6月28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奥比中光”A股640.0000万股。

根据《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202.3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325.60万股）
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90.119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3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65.6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29.66%。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590285%。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6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于2022年6月30日（T+2日）16:00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30.99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2年6月30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
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6月30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 本次发行因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
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
“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10%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于2022年7月1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在线提交的《网下投
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
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
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
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
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
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
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
综合确定，包括：

（1）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投资”）；
（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信建投奥比

中光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1号资管计划”）、中信建投奥比中光2号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2号资管计划”）；

（3）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4）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2年6月

27日（T-1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比中光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的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德恒律师事
务所关于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0.99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

约为123,963.10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比例

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中信建投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10,000万元，本次获配
股数160.0040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联席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7
月4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1号资管计划”和“2号资管计
划”的方式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10%，即400.01万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
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不超过10,000.40万元。 1号资管计划、2号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
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10,000.40万元，共获配321.0920万股。 联席主承销商将
在2022年7月4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其他战略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8,200.00万元，共
获配263.2850万股，获配金额与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81,999,981.61元。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初
始发行数
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中信建投投资
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 1, 600, 040 4.00% 49, 585, 239.60 - 49, 585, 239.60 24个月

2
中信建投奥比
中光1号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2, 744, 200 6.86% 85, 042, 758.00 425, 213.79 85, 467, 971.79 12个月

3
中信建投奥比
中光2号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466, 720 1.17% 14, 463, 652.80 72, 318.26 14, 535, 971.06 12个月

4 上海国鑫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1, 284, 317 3.21% 39, 800, 983.83 199, 004.92 39, 999, 988.75 12个月

5
中国保险投资
基金（有限合

伙）

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其下
属企业、国家
级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企

业

963, 238 2.41% 29, 850, 745.62 149, 253.73 29, 999, 999.35 12个月

6 华泰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385, 295 0.96% 11, 940, 292.05 59, 701.46 11, 999, 993.51 12个月

合计 7, 443, 810 18.61% 230, 683, 671.90 905, 492.16 231, 589, 164.06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已于2022年6月29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静安区凤阳路660号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
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7847，2847，0353

末“5”位数 17040，37040，57040，77040，97040

末“6”位数 178167，303167，428167，553167，678167，803167，928167，053167，233810

末“8”位数 16139133，26038955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奥比中光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 中签号码共有19,31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奥比中光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

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号）以及《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
发〔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
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6月28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28家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4,39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4,172,28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

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2, 443, 330 58.56% 16, 032, 068 70.01% 0.06561565%
B类投资者 18, 260 0.44% 72, 813 0.32% 0.03987568%
C类投资者 1, 710, 690 41.00% 6, 796, 309 29.68% 0.03972847%

合计 4, 172, 280 100.00% 22, 901, 190 100.00% 0.05488891%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2,076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管理的“浙江省壹号职业年金计划中信证券组合”。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

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7月1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静安区凤阳路660号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7月4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披露的《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47、010-86451548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9620570

发行人：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0日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科瑞”、“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１１５号）。 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５００．００万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７５．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１０．８３７８万股，占发
行总量的８．４３％，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６４．１６２２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１，６５１．６６２２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２．１５％；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６３７．５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７．８５％。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２，２８９．１６２２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５５．５３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９日（Ｔ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思科

瑞”股票６３７．５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０．５０％。配售对象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０．５０％（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Ｔ＋２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４日（Ｔ＋３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
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
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４，５４６，５２７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２５，２１０，２４７，０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５２８７３４％。 配号
总数为５０，４２０，４９４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４２０，４９３。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９５４．５５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上、网下发行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２２８．９５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２２．７１２２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２．１５％；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６６．４５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７．８５％。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０．０３４３６８９６％。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

市静安区凤阳路６６０号上海市东方公证处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
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１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金融时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洲医疗”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１，７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２０２２］
１０１５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五洲医疗”，股票代码
为“３０１２３４”。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
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
为１，７００万股， 发行价格为２６．２３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７０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Ｔ＋２日）结束。具体情
况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６，９６０，４０２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４４，８７１，３４４．４６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３９，５９８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０３８，６５５．５４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３９，５９８
股，包销金额为１，０３８，６５５．５４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
数量的比例为０．２３％。

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发行募
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若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２５２３０７６、５２５２３０７７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宏宇五洲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道通信”、“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0,400,000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186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0,400,000股，本次发行价格为38.46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
售。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520,000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21,736,000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71.50%， 网上发行数量为8,664,000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30,400,000股。

根据《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076.47022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6,080,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65.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74.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回拨后本
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87490769%，有效申购倍数为5,333.59590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

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2022年6月30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
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
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锁定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锁定期为6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
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
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

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
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

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
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
〔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
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
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6月28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有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个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网下申购，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购数量（万股）
1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意资产－新回报 13号资产管理产品 730
其余29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58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

申购数量为4,134,79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

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
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股）

占有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19,612,700,000 47.43 11,086,312 70.81 0.05652619
B类投资者 141,000,000 0.34 61,049 0.39 0.04329716
C类投资者 21,594,200,000 52.23 4,508,639 28.80 0.02087894

合计 41,347,900,000 100.00 15,656,000 100.0000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3,221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

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

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团队
联系电话：010-85556591
联系邮箱：hrecm@hrsec.com.cn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中国人保寿险大厦

发行人：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0日

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道通信”、“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0,400,000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186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0,400,000股，本次发行价格为38.46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
售。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520,000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21,736,000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8,664,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076.47022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6,080,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65.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74.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87490769%，有效申购倍数为5,333.59590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2年6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
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6月3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2年6月2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元道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
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4426
末“5”位数 64605、77105、89605、02105、14605、27105、39605、52105
末“6”位数 876842、076842、276842、476842、676842、026545、526545
末“7”位数 7410038、9910038、2410038、4910038

末“8”位数 60172135、72672135、85172135、97672135、10172135、22672135、35172135、
47672135、51650502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
码共有29,48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元道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0日

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９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
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４３７８、６３７８、８３７８、０３７８、２３７８
末“５”位数 ５５９５１、７５９５１、９５９５１、１５９５１、３５９５１、３６８４２
末“６”位数 ０１３２３９
末“７”位数 ９３３８４８５、１３３８４８５、３３３８４８５、５３３８４８５、７３３８４８５、８１８５３２９
末“８”位数 ６５７５３１０１、１５７５３１０１、００１９７９９５
末“９”位数 １１９６５２０３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中科环保Ａ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５３，９９５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中
科环保Ａ股股票。

发行人：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环保”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７２０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３．８２元 ／ 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一般战略投资者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２６，００７，８５２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８％，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４７，４３６，１２４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８２，４５７，０３２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２．７８％；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８，７５５，０００股，约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７．２２％。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３４１，２１２，０３２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８４８．５２９２６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６８，２４２，５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１４，２１４，５３２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２．７８％；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６，９９７，５００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７．２２％。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５６１６３６７９０％，申购倍数为１，７８０．５１０１４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和一般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１２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
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
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
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一般战略投资者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２６，００７，８５２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８％，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４７，４３６，１２４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一般战略
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股份认购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７
日（Ｔ－１日）公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科润宇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２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已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本次发行最终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富诚海富通中科环保员工参与创业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８，６７８，０１０ ７１，３４９，９９８．２０ １２个月

２ 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６，５４４，５０２ ２４，９９９，９９７．６４ １２个月

３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技术开发交流中
心有限公司 ７８５，３４０ ２，９９９，９９８．８０ １２个月

合计 ２６，００７，８５２ ９９，３４９，９９４．６４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４日（Ｔ＋４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资

者缴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８〕１４２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
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
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８日（Ｔ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２１７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５２２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４６，２０４，２６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
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
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２８，２５１，２８０ ６１．１４％ １４９，９５２，８３２ ７０．００１２％ ０．０５３０７８２４％
Ｂ类投资者 ９９，５５０ ０．２２％ ５２８，３８２ ０．２４６７％ ０．０５３０７７０５％
Ｃ类投资者 １７，８５３，４３０ ３８．６４％ ６３，７３３，３１８ ２９．７５２１％ ０．０３５６９８０８％

合计 ４６，２０４，２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４，２１４，５３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３６２５１％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８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的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
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发行人：北京中科润宇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６月３０日


